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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關於本公司回購H股股份的債權人通知

茲提述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24年10月22日發出的通函（「該通
函」）及本公司於2024年11月11日發出的投票結果公告。除另有訂明外，本公告
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於2024年11月11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
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上已審議通過了回購授權；據此，董事會獲授權於授權有效期
內在不貿 H股股份總數10%的限額內（即
158,196,454股H股）回購H股。任何H股的回購價格將低於 前 個乓 日H股在
香港聯乓 的平均收市價105%。

根據回購授權所回購的任何H股將根據適用規定註銷，本公司註冊資本將相應減
少。本公司根據《 國公司法》及《 程》等相關規定，公告如下：

凡本公司債權人均有權於 公告刊登 日起45日內，憑有效債權證明文件及憑證
向本公司申報債權，並向本公司主張相關法定權利。債權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
報債權，不會因此影響其債權的有效性，本公司將根據原債權文件的約定繼續履
行相關債務（義務）。

I. 債權申報所需材料

本公司債權人可持證明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的合同、協議及其他憑證的原件及
複印件到本公司申報債權。

債權人為法人的，需同時攜帶法人營業執照副本原件及複印件、法定代表人
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；委託他人申報的，除上述文件外，還需攜帶債權人的
法定代表人授權委託書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證的原件及複印件。




